
新北市中和區教育會 115 年教師盃保齡球聯誼賽實施計畫 

 115.04.13 版 

壹、 宗旨： 

一、推展全民體育，增進教師身心健康，強化教學功能。 

二、提振運動風氣，增進教師聯誼，培養奮發精神。 

三、推廣與支持社會福利政策。 

貳、依據：本會第 17屆第 1 次理監事暨聯絡人聯席會決議案。 

參、計畫內容：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新北市教育會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中和區教育會。 

三、協辦單位：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。 

四、參加資格： 

(一)以學校為單位組隊報名。 

(二)參加對象為中和區公私立國民小學、國民中學、高級中學、高級職業學校及大

專院校之在職專任教職員，並具中和區教育會會員資格者。 

(三)每位參賽者限報名一隊，不得跨校組隊。 

五、報名方式： 

 (一)日期：即日起至 115年 05月 13日(三)中午 12點止。 

 (二)方式： 

1.每隊 6 人（可含領隊 1人）、男女不拘，鼓勵混合編組、比賽名單經報名後不

得任意更換。 

2.會員滿 30人之學校可報兩隊，滿 60 人可報三隊，每校最多三隊。 

3.採通訊報名：報名表將寄至各校聯絡人 E-mail信箱，亦可由中和區教育會粉 

             絲頁網站下載報名表，請於報名截止前寄至 E-mail 信箱，每校

皆需附上可編輯電子檔及核章掃描檔，檔案請命名「00國小教師

保齡球聯誼賽報名表」。 

4.查詢專線：(02)2955-7936＃822 自強國小體育組長：劉正和。                  

5.E-mail：student2@jcps.ntpc.edu.tw。 

六、比賽日期與地點： 

 (一)日期：115 年 05月 30日(六) 14:00－16:00（實際日期依報名隊數調整）。 

 (二)地點：新喬福保齡球館(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 388 號)。 

七、比賽方式： 

(一)採團體賽制，每位選手進行 2局比賽，取全隊總分排名。 

(二)預賽視報名隊數分組進行，決賽取前若干名隊伍進行排名。 

(三)比賽細節與賽程於領隊會議公告。 

八、領隊及抽籤會議：訂於 115年 5 月 20日(三)下午 2：00 於新北市中和區莒光路

200號(自強國小)會議室舉行，屆時請出席參加，不另行通知，並依報名先後排定

抽籤順序；未派員出席者，由大會代抽代排，不得異議。 



九、比賽規則： 

(一)採用中華民國保齡球協會現行競賽規則。 

(二)參賽選手須遵守比賽秩序，發揮教師運動風度與示範精神。 

(三)參賽隊員可自行帶保齡球組，球館皆有免費提供公球、僅球鞋需自行租借。 

十、安全與保險： 

(一)參賽人員及工作人員由主辦單位統一辦理公共意外責任保險。 

(二)比賽場地須為合法營業並具基本安全設施之保齡球館。 

    十一、獎勵方式： 

(一)依報名隊數取前若干名頒發獎盃及獎金。 

(二)獎項如下： 

1.第一名：獎狀乙紙，獎金新臺幣 3,000 元。 

2.第二名：獎狀乙紙，獎金新臺幣 2,000 元。 

3.第三名：獎狀乙紙，獎金新臺幣 1,000 元。 

4.第四~六名：獎狀乙紙，獎金新臺幣 500元。 

十三、經費來源：由中和區教育會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 

十四、申訴辦法： 

    (一)比賽進行中有不服裁判之意見時，限比賽結束前由該校領隊或隊長代 

        表，向主辦單位提出。 

    (二)所有申訴事件的判決，以裁判長之解釋為最終結果，敬請遵從。 

十五、附  則： 

  (一)開幕典禮訂比賽當天 1400舉行，請各參賽隊伍務必準時參加。 

  (二)比賽期間如有異議由裁判先行處理；若裁判無法解決，則交由審判委員處理。 

  (三)比賽期間如發生鬥毆或罷賽則取消後面所有相關賽程。 

  (四)大會提供礦泉水，並請各隊於賽後將垃圾清理乾淨。  

十六、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由承辦單位修訂公佈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